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为加强我局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由财务主管领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成员为各项目负责人及财务室相关人员，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办公室设在住建局二楼。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数量指标，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2022年计划投资2.5亿元开展道路提升改造，共谋划市政道路13条，其中，拉大城市框架路3条，朝阳路西延、纬三街、经三路；翻新改造路6条，平安路、锦华街、延庆路、宏润大街、朝阳路、商贸大街，目前除平安路、延庆路正加紧施工外，其他4条道路均已通车；拓宽卡脖路1条，目前春程街已完成通车；打通断头路3条，尚阳路、纬七街、兴阳路西延，目前已完成招投标工作，正在抓紧实施。
二是强电入地工程，包括三利大街、朝阳路、商贸大街三条道路强电入地工作，总投资6678.13万元，改造高压地埋电缆30395米，低压电缆17816米，共计安装环网柜40座（朝阳路东11个，朝阳路西3个，三利大街18个，商贸大街8个），箱式变电站24座（朝阳路东12个，朝阳路西4个，三利大街4个，商贸大街4个），高压分支箱2座，低压分支箱67座，拆除变压器48座。改变了以往电杆林立、电线私拉乱接现象，极大美化了城市天际线。
三是投资2400余万元对三利大街、正阳路、朝阳路、商贸大街更换智慧路灯581盏，分别为：正阳路玉兰灯100盏、14米高杆灯1盏，铺设电缆7110米；高保路玉兰灯28盏；宏润大街玉兰灯30盏；朝阳路玉兰灯154盏，铺设电缆6900米；三利大街10米单头灯156盏，铺设电缆6710米；商贸大街9米单头灯112盏，铺设电缆4010米。扮靓了城市形象，提升了城市美感，亮化了城市夜景。
（二）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一是大力推进北关、西街社区平安路南片区、西关社区原毛巾厂家属院片区、北沙社区染线厂片区三个遗留问题项目征收补偿工作。北关、西街社区平安路南片区项目改造用地范围101.41亩，涉及194户；西关社区原毛巾厂家属院片区项目改造用地范围约36 亩，涉及152户。我局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对剩余滞留户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后，目前已全部完成了两个片区的征收补偿工作；北沙社区染线厂片区，占地面积约59亩，涉及147户，目前我单位协调政府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招商引资工作，通过比选承接主体，引进有实力的承接企业进入后，足额缴纳征收补偿金并签订四方协议，即可启动该片区的征收补偿工作。
二是按时完成省定棚城改任务中西关毛巾厂家属楼片区（嘉业小区）的344套安置房建成交付工作。大力推进北关社区平安路南片区满庭芳园一期248套安置房建设进度，力争年底前达到基本建成。
三是谋划启动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阳县大三角片区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占地约781亩，涉及拆迁户数678户；高阳县大三角片区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占地约119亩，涉及拆迁户数42户。测算两个项目的征迁成本，为项目可研报告提供基础数据。
（三）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按照成建制小区不大拆大建，实施外部环境更新的原则加速老旧小区改造。2022年对毛巾厂小区（西区）、防疫站家属院等25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涉及59栋、1509户，改造面积17.086万平米,目前已基本完工。
（四）安居工程（二期）项目
项目总占地面积10396.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314.35平方米，总投资10138.43万元，设计建设住宅楼2栋，公租房450套，目前正在处理地基，下一步按照工作节点，挂图作战，按时完成，建成后城市新居民、技术人才引进等方面需求提供保障。
（五）安全生产、扬尘治理工作
1、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制定并印发了《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开复工工作方案》和《建筑施工复工复产提示卡》，签订《建筑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和《疫情防控责任状》，一边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一边为企业复工复产纾困解难。制定《2022年全县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加强了深基坑、高支模、高大脚手架、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对全县所有起重机械进行专项检查，对全县所有在建工地临时用房和临时施设进行拉网式排查。
2、燃气安全监管，一是持续推进燃气安全技防装置安装工作，推进燃气安全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开展城镇既有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工作，已完成既有管道燃气用户14906户自闭阀安装工作，完成率100%；推进农村管道燃气用户加装安全技防装置工作。二是开展燃气管网标识标志“回头看”工作，整治活动期间两标识间间距过大问题5处，加密标志桩250个；标识标志缺失95处，补填标志桩1679个；标志损坏7处，补填标志桩10个。三是积极开展燃气行业安全隐患排查，对液化石油气行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对高阳县新兴液化气站、高阳县龙祥液化气站、高阳县健源燃气有限公司3家液化气站的从业人员、自有钢瓶数进行全面的排查工作，切实保障液化石油气行业的安全稳定发展；组织昆仑、中燃两家燃气公司完成对全县107326户燃气用户的入户安检工作，发现隐患问题180余处，并全部完成整改；开展对非住住宅燃气用户的燃气安全治行动，排查整治期间责令停业整顿餐饮单位90余家，并全部按要求完成整改。
3、扬尘治理，安排部署2022年全县房屋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施工企业严格落实扬尘治理达标验收“八条要求”和《河北省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强化措施18条》、《河北省建设工程视频监控技术规范》，推进施工现场扬尘治理精细化管理，目前全县建筑工地视频监控平台建设和PM10空气在线监测都全部与市平台对接，同时利用建筑工地视频监控系统开展监督管理和日常检查（专人负责、非现场执法检查、每周对辖区所有施工地至少检查1次、巡查工作台账）。
（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推进乡村振兴
1、农村危房改造工作。2022年经动态监测，共计排查出C、D级危房15户，现已全部鉴定，并列入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率100%。
2、加速品质房提升工作。组织建筑设计单位根据高阳县地域分析和当地特点，编制了《高阳县农村住房建筑设计方案图集》，《高阳县农村住房建筑导则》及指导图册，目前正在各镇街征集设计优秀、建设品质高的农村自建房案例，用于补充完善设计方案图集。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农村工匠的培训，提高施工水平和工程质量，同时配合各镇（街道办）政府加强对农村自建房的管理，推广《图集》和《建导则》应用。
3、农村自建房屋排查整治工作。按照省、市、县工作安排部署，由住建局牵头开展城乡房屋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住建局牵头组织召开了全县自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市县会议精神，对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制定整治方案，成立领导小组，组建督查专班。组组织抽调业务骨干和技术人员24人，分八个小组，对八个镇街进行指导。
（七）加强建筑企业管理及推动绿色建筑发展
1、2022年对19个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工程进行了资质审查。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19个，缴存金额共12058.66888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590.890044万元。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12起，涉及89人，清理欠薪133.7316万余元。

2、新建民用建筑工程严格按照“75%节能建筑标准和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备案，严格审查施工图设计阶段新材料、新工艺的设计和使用；对在建工程的节能材料备案使用、建筑节能标准、绿色建筑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巡回监督检查；着重加强了“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工作”的管理，规范节能资料的整理，2022年节能验收3个项目。其中绿色建筑4.98万平米，绿色建筑占比为100%。新开工项目7个，建筑面积共计19.74万平米，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4个，建筑面积共计6.48万平米，装配式建筑占比36%。

完成尚都城市广场、高阳县中医医院建设、高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提升三个项目的绿色专项验收工作。
3、建筑业产值一、二、三季度完成5400万元，同比去年增长381.73%，预计全年完成建筑业产值7830万元，同比预计增长349.48%，能够很好的完成政府既定任务目标。

（八）加大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监管力度
质量品质提升，自开展创建结构优质工程活动以来，6个单体工程取得“河北省结构优质工程荣誉证书”；10个单体工程取得“保定市结构优质工程荣誉证书”，通过结构优质工程工作的开展，工程各参建责任主体的质量意识、品牌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措施逐步完善，工程质量控制和总体水平有所提升。
（九）县城建设工作
2022年，我县聚焦城市“新颜值”，对标市“1020”工程和“十个一”要求，重点实施“1+6”城区品质提升工程，塑造高品质、有韧性的高阳城市新形象。共谋划城市建设项目57个(“十个一”项目35个，“六个方面”项目22个)，其中新建项目33个，续建项目24个，总投资47.59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1.19亿元，项目已开工48个，新建开工24个，续建复工24个，开工率84.21%。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与绩效自评结果对比， 2022年度预算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较为合理，绩效指标细化、明确、清晰、可衡量，绩效标准设定也比较恰当，在易于评价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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